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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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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

2019-019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减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关联交易。

2、本次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友邦吊顶” ）于2017年11月10

日与自然人李瑞山签订了《关于浙江优选电器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认购及增资协议》，公

司受让李瑞山持有的浙江优选电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优选电器” 、“标的公司” ）

20.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尚未缴纳出资），即以零对价受让李瑞

山的200.00万元出资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由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同时公司以人民币2,

734.43万元认购优选电器新增注册资本1,285.7143万元，增资后优选电器注册资本变更为

人民币2,285.7143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优选电器65.00%的股权，李瑞山持有

优选电器35.00%的股权。

2019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减资退出控股

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减资方式退出控股子公司优选电器。 经与优选电器其他股东

协商一致，以优选电器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及留存收益为作价依据，本次减资

退出的交易对价为3,102.79万元。 减资完成后，优选电器注册资本由2,285.7143万元减少

至800.00万元，公司不再持有优选电器股权，自然人李瑞山出资额不变，持股比例变更为

100.00%。 减资前的债权债务由优选电器及自然人李瑞山承担。

本次减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优选电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081693768Y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两创中心园南区

法定代表人：骆旭平

注册资本：2,285.7143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4日

经营范围：家用电力器具、照明器具、五金配件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及研发。

本次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减资前 减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友邦吊顶 1,485.7143 65.00%

李瑞山 800.00 100.00%

李瑞山 800.00 35.00%

合 计： 2,285.7143 100.00% 合 计： 800.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0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374,053.47 65,714,896.43

负债总额 21,150,722.95 25,420,125.28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39,223,330.52 40,294,771.15

项目 2019年一季度（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474,835.77 102,873,436.10

营业利润 -276,341.09 1,868,745.2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7,938.57 1,944,374.34

注：1、优选电器有且仅有一家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浙江优牌电器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以上财务数据均为优选电器合并口径的财务数据。

2、 优选电器2018年度营业收入中与友邦吊顶关联交易金额为3,034.55万元，2019年

一季度营业收入中与友邦吊顶关联交易金额为319.67万元。

公司不存在对优选电器提供担保，也不存在委托其理财的情况，优选电器亦未存在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减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是基于公司总体战略布局及优选电器自身情况出发作出的决定。 减资完成

后，优选电器将不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减资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优选电器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718

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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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5月1日以邮件结合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 会议于2019年5月7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时沈祥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减资退出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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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77号贵阳银行大厦4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28,555,6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9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宗权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张涛涛先生、曾军先生、洪鸣先生、刘运宏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代娟女士、陈立明先生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董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087,965 99.9496 467,700 0.0504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087,965 99.9496 467,700 0.050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暨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087,965 99.9496 467,700 0.050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512,365 99.9953 43,300 0.004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493,365 99.9932 58,000 0.0062 4,3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502,665 99.9942 48,700 0.0052 4,300 0.0006

7、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347,497 99.9781 48,700 0.0200 4,300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8年度履职评价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083,665 99.9491 467,700 0.0503 4,300 0.0006

9、议案名称：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和监事2018年度履职评价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8,083,665 99.9491 467,700 0.0503 4,300 0.000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472,996,3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332,298,1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23,217,846 99.9648 43,300 0.035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6,833,942 99.3703 43,300 0.629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116,383,9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455,515,971 99.9904 43,300 0.0096 0 0.0000

5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2019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455,496,971 99.9863 58,000 0.0127 4,300 0.0010

7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

242,347,497 99.9781 48,700 0.0200 4,300 0.001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 第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有：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持有公司

331,097,476股；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41,898,918股；遵义市国有资产投融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公司94,599,279股；贵阳金阳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66,219,495股；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52,340,000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孙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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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7日下午14:30时。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元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7日上午9:30到11:

30，下午13:00到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5月6日15:00至2019年5月7日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俞锋先生主持。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465,141,9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51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63,623,0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8.327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518,8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518,8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518,8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11%。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5,116,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9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75%；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3,981,9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6%；反对1,159,9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293%；反对1,159,9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7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63,981,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4%；反对1,160,8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5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5700%；反对1,160,8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43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3,905,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42%；反对1,236,3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8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992%；反对1,236,38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4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65,116,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9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75%；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境外子公司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47,990,4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9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75%；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63,677,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52%；反对1,449,2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6%；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16%；反对1,449,28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177%；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463,679,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55%；反对1,447,4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12%；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001%；反对1,447,48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992%；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3,686,5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71%；反对1,440,18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96%；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3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07%；反对1,440,18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186%；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5,102,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6%；反对31,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9,5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26%；反对31,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7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5201%。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5,116,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

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93,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475%；反对25,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俞锋先生、俞小峰女士、陈明勇先生、赵林中先生、林国荣先生、边卫

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1选举俞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1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7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02选举俞小峰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23,0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1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03选举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1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1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04选举赵林中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7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1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05选举林国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1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1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2.06选举边卫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7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701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灿先生、 刘国健先生、 余俊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 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01选举黄灿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1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4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3.02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4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402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3.03选举余俊仙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4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402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赵旭飞先生、 姚兵先生、 陈黎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

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谭曦东先生、吴双双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1/3,且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管兼任监事的情况。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4.01选举赵旭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14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4%；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4,105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4.02选举姚兵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63,694,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71,004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14.03选举陈黎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463,697,4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5%；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74,403股。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赵寻、叶苏群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杭

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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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7日（星期二）

下午15:3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以电子邮

件、专人送递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俞锋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俞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出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林国荣先生、陈明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选举已经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根据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和规范治理需要，现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俞锋（召集人）、林国荣、陈明勇、赵林中、黄灿。

审计委员会：余俊仙（召集人）、黄灿、林国荣。

提名委员会：黄灿（召集人）、刘国健、俞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国健（召集人）、余俊仙、陈明勇。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聘任俞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聘任汪志刚先生、倪叙璋先生、瞿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聘任张亦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聘任瞿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聘任徐小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 9�张，反对票 0�张，弃权票 0�张，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7日

附：

1、董事长兼总经理简历

俞锋，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文化，浙江省诸暨市次坞镇人，1994年7月北京

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毕业，1994年至2002年3月在浙江上峰水泥总厂任化验员、化验室主任、供销科长、副厂长，

2002年4月至今先后任浙江上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铜陵上峰水

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俞锋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51%

股份，除了与公司董事俞小峰女士为兄妹关系和与公司财务总监张亦峰为连襟关系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2018年5月，曾受到中国证监会警告、罚款处分；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

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2、副董事长简历

林国荣，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85年-2008年历任浙江山鹰建材集

团公司（原煤山水泥厂） 供销科长兼厂长、总经理，山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长兴奇达丝绸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裕廊水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浙江山鹰水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2008年11月至今，任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2013.02至今，任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执行副

总裁、上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总裁；2015.12至今，任上海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现任甘肃上峰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国荣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陈明勇，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EMBA硕士，高级工程师。2003年9月任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4年8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兼金

威铜业总经理、党委书记；2007年1月至今任有色控股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公司董事兼任黄铜棒材董事

长。 2008年12月至2011年1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铜陵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挂职)，2011年1月至2015年2月，任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15

年8月至今，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现任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陈明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3、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等简历

瞿辉，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文化,经济师。 2000年10月起先后在铜峰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与公共关系部、董事会秘书处工作，2007年起在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工

作，2009年3月至2011年9月兼任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4月起任铜陵上峰水泥

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倪叙璋，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1995年11月起在芜湖世昌企业有限公

司任认证工程师、 报关员，1999年4月起在铜陵广播电视大学任英语教师,2000年1月起在铜陵扩丽安努服装

公司任国际业务部经理，2002年2月起在铜陵丰山三佳有限公司任国际营业部课长，2004年2月起在铜陵上峰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进出口主管、供销部副部长、销售部部长、副总经理，2013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汪志刚，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1991年7月至2004年1月在苏州中

材建设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项目技术员、生产科长、项目经理等职。2004年2月至2007年7月在铜陵上峰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任项目筹建组组长，2007年8月至2012年任铜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

2013年至2015年4月任怀宁上峰水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4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亦峰，男，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1994年7月至2004

年7月，次坞镇中学任教，历任教导处副主任、校办公室主任；2004年7月至2014年12月，任浙江上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1月至今，任浙江上峰建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汪志刚先生、倪叙璋先生、瞿辉先生、张亦峰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张亦峰先生与公司董事长俞锋和

董事俞小峰为连襟关系外，汪志刚先生、倪叙璋先生、瞿辉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除瞿辉先生于2018年5月受到中国证监会警告、罚款处分之外，汪志刚先生、倪叙璋先生、张亦峰先

生均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上述人员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

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4、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简历

赵林中，男，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文化，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副研究馆员

职称。 富润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创业企业家，全国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事业的优秀领导干

部(十佳)，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突出贡献企业经营者，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 1994年至今，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现

任公司董事。

赵林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黄灿，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

年-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商品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年-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食品科学专业，获

工学硕士学位；2002-2007年，葡萄牙阿维罗大学（University� of� Aveiro）工业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

位。2007年-2013年在联合国大学马斯特里赫特技术创新中心（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MERIT）和马

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历任研究员、高级研究；2013年9月至今，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知识产权

管理研究所联席所长。目前担任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现拟任

公司独立董事。

黄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

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

形。

刘国健，男，汉族，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一级律师，杭州市律

师协会副会长，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1995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专业，曾获

得2011-2014年度全国优秀律师，浙江省十佳律师等荣誉称号，具有30多年法律从业经验，曾任浙江丽水地

区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国师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会议主席。

刘国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余俊仙，女，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教授级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 先后担任浙江财经学院讲师，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现任浙江天平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海天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天平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余俊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情形。

5、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徐小锋，男，1983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徐小锋先生先后任职于浙江虞乐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融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加入本公司，在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2013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徐小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

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情形。

证券代码：

000672

证券简称：上峰水泥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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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7日下午15:30

时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30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递等方式送达

各位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赵旭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票5� 张，反对票 0� 张，弃权票 0� 张，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7日

附：

监事会主席简历

赵旭飞，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深圳北新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旭飞先生系公司第二大股东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除此以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不属于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为自

然人的，不得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 。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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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及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及持股

5%

以上股东王中胜、杨新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南方银谷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银谷” ）增持公司股份和持股5%以上股东王中胜、杨新子减持公司股份的通

知，截至2019年5月7日，南方银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以下简称“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

易系统（以下简称“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股份11,806,700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2.8648%；

王中胜、杨新子分别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4,670,000股、2,370,000股，占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1.1331%、0.5751%。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增持情况

1、增持人：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2、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3、增持方式：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4、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南方银谷

集中竞价

2019年2月12日—

2019年5月7日

9.76 4,766,700 1.1566%

大宗交易

2019年5月6日—

2019年5月7日

9.76 7,040,000 1.7082%

合计 - - - 11,806,700 2.8648%

5、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南方银谷

合计持有股份 27,341,528 6.6341% 39,148,228 9.498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28,371 0.8076% 15,135,071 3.6724%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013,157 5.8265% 24,013,157 5.8265%

二、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人：王中胜、杨新子

2、减持目的：个人资金需要

3、减持方式：大宗交易

4、本次减持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杨新子 大宗交易 2019年5月6日 9.72 2,370,000 0.5751%

王中胜 大宗交易 2019年5月7日 9.78 4,670,000 1.1331%

自2018年12月14日披露《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今，杨世宁于2018

年12月20日减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7279%；杨新子于2019年1月

17日-18日、2019年5月6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370,000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0.8177%、王

中胜于2019年1月17日-18日、2019年5月7日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09,700股， 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

股本的1.2883%。 王中胜、杨新子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679,700股，占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总股本的2.8339%。

5、王中胜、杨新子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王中胜

合计持有股份 20,606,708 5.0000% 15,936,708 3.866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71,902 1.1336% 1,902 0.00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934,806 3.8664% 15,934,806 3.8664%

杨新子

合计持有股份 12,516,287 3.0369% 10,146,287 2.461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79,072 0.5773% 9,072 0.00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137,215 2.4597% 10,137,215 2.4597%

6、王中胜、杨新子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合并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王中胜、

杨世宁、

杨新子

合计持有股份 50,105,952 12.1576% 43,065,952 10.449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7,050,974 1.7108% 10,974 0.0027%

有限售条件股份 43,054,978 10.4468% 43,054,978 10.4468%

7、承诺履行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股份限售承诺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王中胜、杨新子本次减持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

（2）股份减持承诺

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王中胜、杨新子本次减持不违反上述股份减持承诺。

（3）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南方银谷本次增持、王中胜及杨新子本次减持均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南方银谷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3、截至本公告日，南方银谷为公司控股股东。 南方银谷本次增持、王中胜及杨新子本次减持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4、南方银谷承诺将严格遵守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

的相关规定,并在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5、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南方银谷、持股5%以上股东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等三人持有公司股

份的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南方银谷出具的《持股变动通知书》；

2、王中胜、杨新子出具的《持股变动通知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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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于2019年5月7日收到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已恢复

生产。

2019年5月7日，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得湖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 GMP�证书》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 地址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

市汉阳区鹦

鹉大道484

号

HB20190498

片剂、硬胶囊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

2019年5月6日 2024年5月5日

HB20190499

糖浆剂、煎膏剂（膏滋）（含中

药提取车间）

2019年5月6日 2024年5月5日

HB20190500 丸剂（含中药提取车间） 2019年5月6日 2024年5月5日

HB20190501

颗粒剂、散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

2019年5月6日 2024年5月5日

二、涉及生产线产能及主要生产品种

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主要生产剂型 主要生产品种

丸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

100吨 丸剂 麻仁丸、耳聋左慈丸、关节风痛丸、参桂鹿茸丸、安神益脑丸等

糖浆、煎膏剂（膏滋）（含中

药提取车间）

30万瓶 糖浆、煎膏剂

虚汗停糖浆、安眠补脑糖浆、川贝清肺糖浆、小儿止咳糖浆、杏

苏止咳糖浆等

参芪膏、参苓归元膏、妇科白带膏、养阴清肺膏

颗粒剂、散剂

（含中药提取车间）

颗粒剂3000吨，

散剂15吨

颗粒剂、散剂

龙牡壮骨颗粒、一清颗粒、健脾生血颗粒、午时茶颗粒，婴儿健

脾散、小儿化毒散等

片剂、胶囊剂

片剂0.5亿片，胶

囊剂1亿粒

片剂、胶囊剂 小金胶囊、健脾生血片、健民咽喉片等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情况

药品

名称

剂型 主治功能 主要厂家 市场竞争情况

龙牡壮骨颗

粒

颗粒剂

强筋壮骨，和胃健脾。 用于治疗和预防

小儿佝偻病，软骨病；对小儿多汗、夜

惊、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发育迟缓也

有治疗作用。

公司独家

在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儿

科补充营养剂用药TOP20品牌格局中

占10.57%，排名第4；

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竞争格局-

儿科用药-儿科补充营养剂用药TOP20

品牌格局中占93.54%，排名第1。

健脾生血颗

粒

颗粒剂

健脾和胃，养血安神。 用于小儿脾胃虚

弱及心脾两虚型缺铁性贫血； 成人气

血两虚型缺铁性贫血。

公司独家

在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补

血用药TOP20品牌格局中占1.58%，排

名第11

婴儿健脾散 散剂

健脾，消食，止泻。 用于消化不良，乳食

不进，腹胀，大便次数增多。

公司及江西济民可信药

业有限公司等多个厂家

在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儿

科厌食症用药TOP20品牌格局中占

1.72%，排名第13

小儿化毒散 散剂

清热解毒，活血消肿。 用于热毒内蕴、

毒邪未尽所致的口疮肿痛、疮疡溃烂、

烦躁口渴、大便秘结。

公司及原大宁堂药业有

限公司等多个厂家

在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儿

科 其 他用药 TOP20 品 牌格 局 中 占

0.48%，排名第18

麻仁丸 丸剂

润肠通便。 用于肠热津亏所致的便秘，

症见大便干结难下、腹部胀满不舒；习

惯性便秘见上述征候者。

公司及武汉太福制药有

限公司等多个厂家

在2017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竞争格

局-中成药-麻仁 TOP20品牌格局中

占1.52%，排名第8

耳聋左慈丸 丸剂

滋肾平肝。 用于肝肾阴虚，耳鸣耳聋，

头晕目眩。

公司及北京同仁堂股份

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

等多个厂家

在2017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竞争格

局-五官科用药-耳科用药TOP20品牌

格局中占0.03%，排名第13

参芪膏 煎膏剂

补脾益肺。 用于脾肺气虚，动辄喘乏，

四肢无力，食少纳呆，大便溏泄。

公司及南京同仁堂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等多个厂

家

在2017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竞争格

局-中成药-参芪 TOP20品牌格局中占

0.22%，排名第5

小金胶囊 胶囊剂

散结消肿、化瘀止痛。 用于阴疽初起，

皮色不变，肿硬作痛，多发性脓肿，瘿

瘤，瘰疬，乳岩，乳癖。

公司及四川省天基药业

有限公司两家

在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小

金-产品名称TOP20品牌格局中占

22.32%，排名第4

便通胶囊 胶囊剂

健脾益肾，润肠通便。 本品用于脾肾不

足，肠腑气滞所致的便秘。 症见：大便

秘结或排便乏力， 神疲气短， 头晕目

眩，腰膝酸软等。 原发性习惯性便秘、

肛周疾患所引起的便秘见以上证候

者。

公司独家

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便秘

用药-产品名称TOP20品牌格局中占比

11.94%，排名第2。

虚汗停糖浆 糖浆剂

益气养阴，固表敛汗。 用于气阴不足之

自汗、盗汗及小儿盗汗。

公司独家 未查询到相关数据

健脾生血片 片剂

健脾和胃，养血安神。 用于脾胃虚弱及

心脾两虚所致的血虚证， 症见面色萎

黄或晄白，食少纳呆，腕腹胀闷、大便

不调、烦躁多汗、倦怠乏力、舌胖色淡、

苔薄白、脉细弱；缺铁性贫血见上述证

候者。

公司独家

2017中国公立医疗机构-中成药-补血

用药-产品名称TOP20品牌格局中占

2.36%，排名第6

备注：市场竞争情况为米内网统计的2017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中成药终端和中国城市零售药店终端竞争格局数据。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颗粒剂、丸剂等相关生产线通过GMP认证并获得《药品GMP证书》，说明公司相

关生产线各方面均满足GMP要求，有利于实行规模化生产、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

力，满足市场需求。

本次《药品GMP证书》的获得为原《药品GMP证书》到期后的再认证，不会对公司当

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药品的生产、销售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七日


